附件1
承 诺 书
本单位承诺遵守《深圳市龙岗区商务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办法》（深龙商务规〔2025〕2号）等相关文件规定，并自愿作出以下声明：
1.本单位依法注册，具备申报资格。
2.本单位严格遵守法律法规，在产品安全、企业诚信、缴税纳税、环境保护、金融监管、安全生产、知识产权、劳动社保等方面合规经营，无重大违法违规记录，亦未造成严重社会不良影响。
3.本单位承诺，本次提交申报的所有文件准确、真实、完整、有效，其中所有扫描件、复印件均与原件相符，且申报材料中的数据与上报区统计、税务等部门的数据口径完全一致，不存在弄虚作假或者套取、骗取专项资金的情况。
4.本单位承诺未以同一事项重复或多头申报区级财政专项资金。
5.本单位不存在被国家、省、市、区各相关部门列为严重失信主体的情况。如因本单位涉及诉讼、仲裁或行政处罚，导致财政扶持资金被依法扣划、冻结或被采取其他强制措施的，本单位有义务在要求时限内无条件全额退还，并自愿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法律后果。
6.本单位承诺自行申报该项目，未授权或委托任何第三方机构代为申报。
7.本单位承诺接受有关主管部门为审核本申请而进行的必要核查，并配合深圳市龙岗区商务局对项目开展监督、检查和绩效评价工作，确保相关工作的顺利开展。
8.本申请材料仅为申请《深圳市龙岗区商务发展专项资金支持商贸业发展实施细则》有关项目制作并已自行备份，不再要求深圳市龙岗区商务局予以退还。
9.如违反以上承诺的，本单位依法承担全部法律责任，并同意全额退还已获得的扶持资金及按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计算的资金占用费。
特此承诺。

申报单位（盖公章）：
法定代表人/授权代表（签字）：
联系电话：
签字日期：

(注：法定代表人授权被委托人签署本承诺书的，应一并提交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授权委托书应由法定代表人签字及申报单位加盖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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